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辉隆投资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持续督导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财务顾问”）接受委托，

担任安徽辉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投资”、“收购人”）豁免要约收

购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上市公司”）的

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六十九条、第七十

一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等有关规定，持

续督导期从辉隆股份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止（即从2017年6月

27日至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止）。2017年8月23日，辉隆股份披露了2017年

半年度报告。结合2017年半年度报告和日常沟通，东海证券出具了2017年半年度

持续督导期（从2017年6月27日至2017年6月30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

的持续督导意见（以下简称“本意见”）。本意见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等由

收购人与辉隆股份提供，收购人与辉隆股份保证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全部及连带责任。本财务顾问对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1、本持续督导期内，辉隆投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相关权利。 

2、本持续督导期内，辉隆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等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

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

的情形。 

3、根据辉隆股份收购报告书，辉隆投资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保证上市

公司独立性作出相关承诺，截至2017年6月30日，辉隆投资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

情形。 

4、经核查，截至2017年6月30日，辉隆投资不存在违反公告的后续计划的事

项。 



5、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辉隆股份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持续督导期内，辉隆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未

发现其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收购人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自

己权利，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辉隆股份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辉隆投资有限公司豁免

要约收购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吴逊先              王欣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6 日 

 




